
 

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

1. 提名表格内的个人资料属自愿提供，只供劳工及福利局及安老事务委员会秘书处致送百岁长者祝寿

贺函和贺咭及处理有关事宜之用。 

2.  根据《个人资料(私隐)条例》(第 486 章)第 18 条、第 22 条和附表 1 第 6 原则的规定，你有权要求

查阅和改正所提供的个人资料。 

3.  有关收集个人资料的查询，包括要求查阅和改正资料，请与安老事务委员会秘书处联络。 

 

向百岁长者致送祝寿贺函和贺咭  

提名表格  

 

 百岁长者  

 中文姓名  英文姓名  出生日期  
现时

年龄  
性別  

香港身份证或  

其他身份证明  

文件号码  

【首 4 个字  

（包括英文字母） 

例：A123xxx】  

1.         

2.         

3.         

4.         

 

提名人士声明  

 

本人谨此声明上述百岁长者已同意提名安排，以及表格内的资料正确无误。  

 

提名人士  

签名  ： 

 

 

 

姓名  ： 
 

 

电邮  ： 
 

 

香港联络电话  ： 
 

 

香港地址  

（用以收取百岁长者

祝寿贺函和贺咭）  

： 

 

 

 

日期  ： 
 

 

 


